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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以下数据是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万元）

８６

，

６３４．１７ ７６

，

８６０．２４ １２．７２％

营业利润（万元）

－１１

，

９５０．１０ －７

，

３６１．４７ －６２．３３％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１

，

６１８．４４ －７

，

１５９．５２ －６２．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１２

，

０２７．１３ －９

，

４３４．１２ －２７．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０ －０．３２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９．２３％ －８．３８％ －０．８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１３３

，

９６４．７９ １６２

，

３３７．７１ －１７．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万元）

－１３６

，

３４９．０８ －１２４

，

３２１．９５ －９．６７％

总股本（万股）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４．５９ －４．１９ －９．５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情况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６

，

６３４．１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７２％

；实现利润总额

－

１１

，

６１８．４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２．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０２７．１３

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

２７．４９％

。

２

、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２．１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２．３３％

，主要原因如下：

项目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１２．７２％

１

、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增加

１５．６３％

，主要系本年度

ＴａｎｊｕｎｇＢｉｎ

、滨

州北海、

Ｙａｎｂｕ

等项目执行， 项目合同收入增加所致；

２

、其他业务收入较上年减少

７８．１６％

主要系公司本年度处置呆滞材

料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１６．１６％

主要系本期在制项目增加， 人工及材料投入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本年度发生应税劳务收入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７８．２５％

主要系本期投标项目增加致使销售部门发生的相关费用及投标费用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２１．８０％

主要系本期非项目库存存货减值增加及收款导致的坏账释放减少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

益

－１０２．８６％

主要系本年度套期工具及被套期项目产生的套期收益减少所致。

２．２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２．２８％

， 主要原因系： 本年度营业利润较上年度减少

４

，

５８８．６３

万元；本年度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度增加

１４２．１８

万元，主要系本年赔款收入、固定资产处

置利得及奖励收入较上年有大幅增加所致；

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７．４９％

，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

致；

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５％

，主要系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此前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预

告不存在差异

．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如适用）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１

、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已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结果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均为负值。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或净资产继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４．１．１

条规定，本公司股票将暂停

上市。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４．１．２

条规定，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或净资产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

开市起停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

１５

个交易日内做出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ＹＥＵＮＧ Ｋｗｏｋ Ｗｅｉ Ｒｉｃｈａｒｄ

（杨国威） 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ＣＨＩＮ Ｗｅｅ Ｈｕａ

（陈伟豪）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逸豪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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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就股票存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一、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预告》，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披露了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快报》，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

８６

，

６３４．１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７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１

，

６１８．４４

万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

６２．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０２７．１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７．４９％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已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结果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净

资产均为负值。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或净资产继续

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４．１．１

条规定，本公司股票将暂停上市。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４．１．２

条规定，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结果显

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或净资产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披露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

停牌

１５

个交易日内做出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

和网站。

四、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

１

号

邮 编：

４３０２０５

电 话：

０２７－８１９９３７００

、

８１９９４２７０

传 真：

０２７－８１９９３７０１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4－024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于会议召开前

３

天，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邮件方式临时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

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董事长张亦斌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新纳晶光电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限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担保期限为

１

年，担

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编号为

２０１４－０２５

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公司、李红兵、毛真福、蓝红雨等四位股东

提交了 《关于提请增加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

函》，提请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4－025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易

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易软技术”）根据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最高限额不

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新纳晶光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纳晶”） 拟为前述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限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 期限一

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到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

，

７５６

，

７７９

股）、李红兵（持有公司

３

，

１２４

，

４５３

股）、毛真福（持有公司

２

，

２０８

，

０９５

股）、蓝红雨

（持有公司

１

，

５７８

，

８１５

股）等四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１３

，

６６８

，

１４２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３．０９％

）

提交的 《关于提请增加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

函》，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审议上述新纳晶为深圳易软技术提供担保事项。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苏州新纳晶光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纳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易软技术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提供最高限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深圳软件园二号楼

２０２Ａ

室；

法定代表人：毛真福；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９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４９８

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系统集成；进出口业务。

深圳易软技术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详情可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股份上市公告书摘

要》内容）。

深圳易软技术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６３０

，

５３５

，

０９２．９４

负债总额

３０５

，

５５７

，

２０９．５３

净资产

３２４

，

９７７

，

８８３．４１

资产负债率

４８．４６％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３８６

，

０６８

，

５２６．４２

利润总额

５０

，

６２９

，

６３８．０８

净利润

４４

，

５２０

，

８４７．３７

注：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新纳晶光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３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亦斌；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８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ＬＥＤ

技术研发；

ＬＥＤ

外延片、芯片的生产、销售；安装，自由房屋的租赁；本企业

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

新纳晶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９０％

的股权，苏州工业园区禾润嘉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

４．０５％

股权，苏州纳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２．７％

股权，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苏州工业园区融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０．７５％

股权。

新纳晶近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４６７

，

０２３

，

６２５．０１

负债总额

１８３

，

１４７

，

１８５．９１

净资产

２８３

，

８７６

，

４３９．１０

资产负债率

３９．２２％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３２

，

２９６

，

６１１．２７

利润总额

８６９

，

９３６．１６

净利润

８６９

，

９３６．１６

注：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易软技术因业务运作需要， 现需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纳晶拟为深圳易软技术申请前述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限

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担保期限为

１

年，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易软技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其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地位和贡献，且

经营情况较为稳定，资产状况良好。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我

们同意此次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７４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

１

，

３２１．８０

万元美金，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

６８．３９％

。其中：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额为

５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

，

３２１．８０

万元美金；公司为参股子公司苏州市吴中区甪直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额

为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目前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５

，

３５０．３

万元人民币，

１

，

１００

万元美金，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

４３．３９％

。 其中：公司实

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２８

，

３５０．３

万元人民币，

１

，

１００

万元美金； 公司实际为参股子

公司苏州市吴中区甪直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本次新纳晶为深圳易软技术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因公司持有新纳

晶

９０％

的股权，所以公司在此项担保中实际承担的担保风险额度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

７．４９％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

外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８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

，

３２１．８０

万元美金，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

７５．８８％

。

４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注：美金折算汇率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外管局中间价

６．１５２１

。

七、备查文件

１

、关于提请增加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

２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4－026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

公告暨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

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星期五）在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

海宜科技园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披露的《关于召开苏州新海宜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公司、李红兵、毛真福、蓝

红雨等四位股东提交的 《关于提请增加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

会临时议案的函》，提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附件一。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

，

７５６

，

７７９

股）、李红兵

（持有公司

３

，

１２４

，

４５３

股）、毛真福（持有公司

２

，

２０８

，

０９５

股）、蓝红雨（持有公司

１

，

５７８

，

８１５

股）等四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

，

６６８

，

１４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９％

。 易思博网络系统

（深圳）有限公司、李红兵、毛真福、蓝红雨等四位股东联合提出的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提

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

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新增提案作为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第八项议案。

除增加上述一个临时提案外，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 现将召开

２０１３

年

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重新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此次会议的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合

规。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海宜科技园公司

Ａ

栋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内容详见本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证券时报》上的《苏州新海宜通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及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议案附件。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代理人

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

东可以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 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９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会议登记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海宜科技园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海宜科技园

联系人：方舒

邮编：

２１５０２１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６０６６６６－８６３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７２６００２１

２

、会议议费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４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附件一：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随着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易软技术”）经营

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流动资金需求不断加大。 为了保证生产经营所必需的经营流动资金，满足

其业务运作的需要，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公司控股子公司苏

州新纳晶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纳晶”）拟为深圳易软技术申请前述授信额度提供最高

限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担保期限为

１

年，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新纳晶本次对深圳易软技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影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请股东大会审议。

易思博网络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李红兵 毛真福 蓝红雨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９日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苏州新

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

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四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五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

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议案八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备注：

１

、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提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提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受托人参与表决应填列委托人的相关持股资料；

４

、股东填列的股份数不得超过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的

股份数，表决方为有效，否则表决无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2014年 4月 2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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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47� � �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2014-022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以流动资金归还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廊坊帝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廊坊帝龙

"

）、成都帝龙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帝龙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

6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披露时间：

2013

年

4

月

20

日。

2014

年

2

月

25

日，成都帝龙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6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4-008

号公告。

2014

年

4

月

1

日， 廊坊帝龙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2,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至此，本次全资子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同时公司已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日

股票代码：002247� � � �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2014-023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

定，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

常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并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

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

017

）。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帝龙新材料（临沂）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杭州临安支行签订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

同》，根据合同约定，临沂帝龙以

2,100

万元购买浦发银行

"

利多多财富班车

S21"

理财产品，现

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利多多财富班车

S21

。

2

、产品类型：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

3

、理财产品投资标的：主要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评

级在

AA

及以上评级（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评级在

A-

（含）以上评级）的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类债券、回

购、同业拆借、存放同业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

4

、产品收益率：

4.5%/

年。

5

、投资期限：

21

天。

6

、投资兑付日：投资期限届满后的下一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

7

、赎回：投资期限届满自动到期兑付，期间不可提前赎回。

8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2,100

万元。

9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二、产品风险提示

1

、政策风险：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

常进行。

2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

提高的情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

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3

、延迟兑付风险：在本合同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分配时，如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导致无

法按期分配相关利益，则面临理财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4

、流动性风险：公司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之前不可提前赎回本产品。

5

、再投资风险：浦发银行可能根据合同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

品实际运作天数短于合同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

期的全部收益。

6

、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根据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

公司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及时

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自行承担。

三、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

督和事后审计；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

一定的投资收益，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

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 前十二个月内，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68,600

万元，已到期产品取得收

益

653.99

万元，尚有

19,500

万元产品未到期（含本次）；自有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34,100

万元，已到期产品取得收益

229.44

万元，尚有

2,100

万元产品未到期。

六、备查文件

1

、帝龙新材料（临沂）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支行签订的

《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日

证券代码：002285� � �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14-018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深圳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公告了《关于

对深圳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载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盛泽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盛泽担保

"

）作为担保人对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世联信贷

"

）提供担保，并与深圳世联云贷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在公司签订担保协议，担保金额为

5000

万元。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就该担保协议各方当事人拟

签订的《

<

保证合同

>

补充协议（一）》相关事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深圳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补充议案》（以下简称

"

补充议案

"

）。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责任风险可控，同意

其与全资子公司盛泽担保为世联信贷提供担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公司和盛泽担保对世

联信贷提供担保。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补充议案后，担保协议各方当事人于

2014

年

4

月

1

日签订了《

<

保

证合同

>

补充协议（一）》，变更担保协议的生效条件为自主合同生效且债务人办理的（深府金小

［

2014

］

6

号） 增资手续办理完毕即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 世联信贷已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完成本次增资事宜，注册资本增至

3

亿元，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其资产负债率

低于

70%

。

备查文件

1.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3.

《保 证 合 同》补充协议（一）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285� � �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14-017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世联行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以现

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到会董事

9

名，

3

名监事列席本次

会议。 会议由陈劲松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对深圳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的补充议案》

《关于对深圳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的补充公告》 全文刊登于

2014

年

4

月

2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977�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4-027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4

月

1

日下午

2

：

30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4

年

3

月

31

日

15:00

至

2014

年

4

月

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高新开发区浪潮路

1036

号

S05

北二楼

202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张磊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17

人，代表股份

108,796,00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5.3446%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2

名，代表股份

102,639,6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787%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15

名，代表股份

6,

156,4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59%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8,796,008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8,796,008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8,796,008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8,796,008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海青、柴瑛平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4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4-022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日前，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4]48

号），其主要内容如下：

"

我会在审查你公司

2013

年

10

月

30

日提交的《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的行政许可申请过程中，你公司和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我会报了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申请》（新亚制程

2014

【

002

】）和《关于撤回深

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

申请》（华泰联合字【

2014

】

14

号），主动要求撤回该申请材料。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证监会令

[2009]

第

66

号）第二十条规定，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

请的审查。

"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做好终止与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4-013

证券代码：125089�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2014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有效补充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营运资金，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含）的短期融资券。具

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7

月

1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上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

2013

年

8

月

3

日刊登的

《

2013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2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

2014

］

CP54

号），核准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15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核准之日

起

2

年内有效。

2014

年

3

月

27

日，公司

2014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4

深机场

CP001"

，短期融资券

代码

041464018

）已发行完毕。 本期短期融资券计划发行总额为

5

亿元，实际发行总额

5

亿元，

期限

365

天，计息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票面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票面利率

5.64%

，主承

销商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资金已全额到账。

本期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刊登于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

www.

china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979� �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4-19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弘卓业

"

）持有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

864,468,300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955%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公告前，中弘卓业质押本公司股份

814,519,63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357%

。

接中弘卓业通知，

2014

年

3

月

31

日， 中弘卓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8,310,000

股质押给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12%

。

2014

年

4

月

1

日， 中弘卓业将其已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37,

200,000

股解除了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34%

。

上述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中弘卓业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825,629,63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935%

。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2014-002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收到公司监

事会主席邬云卫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邬云卫先生因自身工作日益繁忙，恐今后没有过

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好地履行监事职责，特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邬

云卫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邬云卫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要求， 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监事就任前，邬云卫先生将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其不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监事会将

按照法定程序尽快提名新的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邬云卫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4月 2日


